
依法治国

据中央电视台 2 月 6 日报
道，光天化日之下，摆在门口的
元宵竟然不见了，一打听才知
道，原来被城管执法人员“征
用”拿到敬老院慰问去了。这

是2月2日黑龙江省双城市一些商贩遇到的事
情。而城管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给出的说法
是，“这就是个抢的单位，抢是领导临时决定
的”。2月6日，该局局长在接受采访时承认执
法人员执法“走样”。

好一个“走样”！真不知道要怎样“走”法
才能“走”出这个样子来。如果说“征用”元宵
只是城管执法过程中偶有的“走样”的小问题，

“这就是个抢的单位，抢是领导临时决定的”又
该是在怎样的浸淫下才会脱口而出的话语？

该局局长在接受采访时，竟然说这是执法

人员执法“走样”。强征元宵执的是谁家的
法？所谓“走样”，其实根本就没有“样”，而是
想怎么“走”就怎么“走”。在该局就“这就是个
抢的单位”向公众致歉之前，在该局解释清楚

“抢是领导临时决定的”之前，在该局深挖根源
而不是简单化地“已对相关执法人员进行了处
罚”之前，外界不会认为事情已经了结，当地城
管也别想轻易抹掉已在自身形象上画下的那
浓墨重彩的一笔。

尽管双城市城管行政执法局的确给敬老院
送去了140多袋元宵，但敬老院老人倘若知道这
些元宵的来历，想必是无法下咽的——通过为
恶而制造出来的“善举”，再香甜的元宵也会化
作一个个苦涩的果实。任何一个公权部门，都
没有损害人民利益的权力；任何权力，总要受到
制约和监督。“强征元宵慰问敬老院”，其实就是

当地城管“我的地盘我做主”危险理念的体现，
也是当地相关机构管理不善、监督不力的写照。

还记得在去年 5 月 18 日，国内首份“城管
网络形象分析报告”在武汉出炉。报告认为，
部分城管人员在执法中的行为失当，造成其
网络形象妖魔化；报告建议，城管人员可利用
多种媒介手段，主动传达亲民态度，以诙谐、
幽默的方式改善其公众形象。窃以为，城管
要改善形象，重要的不是慰问敬老院，不是组
建美女城管队，不是招收高学历成员，不是刻
意追求诙谐幽默，实际上他们最需要做的，就
是把法律当法律，把自己当作城市服务者，把
小贩、店主、围观者、监督者等人的权利当作
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做到这些之后，城管
的形象就差不到哪里去了，至少比现在乱象
丛生的形象强百倍。

“强征元宵”执的是什么法
□李辉（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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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放一天假让市民
闹元宵吗

如果说除夕、春节是一台全民参与的民
俗大戏，那么元宵节就是这台大戏的压轴节
目。作为已经传承了上千年历史的传统节
日，在满城火树银花、满眼烟火花灯中，人
们赏月、观灯、猜谜……“闹元宵”是千百
年来中华文化形成的对元宵节特有的定
位，就像西方的狂欢节一样讲求尽情狂
欢。虽然地区不同，风俗也不尽相同，但
是诸如舞狮耍龙、踩高跷、划旱船、扭秧歌
等无疑是元宵节这天最受欢迎的风俗活
动。所以，毫不夸张地说，元宵节也是一
个全民狂欢的盛大娱乐性节日。既然如
此，能不能将元宵节纳入法定假日？一份
各国“带薪假期”时间长短的排行榜显示，
我国以21天排名靠后，成为世界上带薪假
期最短国家之一。这样说来，将元宵节纳
入法定假日，并不是过分的要求。

——《新京报》

官员应有更大道德担当
今年的《感动中国》，我赶上了看最后四

位颁奖，一位是在四川麻风病村坚持12年
办学的台湾人张平宜女士，另一位是感动群
体中最年轻的90后孟佩杰，第三位是大家早
已熟知的吴菊萍，而最后一位公安部副部长
刘金国，来自北京的高官出镜受奖，让我的
思考多于感动。如果把出镜和亮相当作一
种待遇，我赞成把镜头和荧屏留给群众。如
果把“感动中国”作为一种责任和使命，我不
赞成群众优先，而官员退避三舍。道德建设
人人有责，官员没有理由例外。高官兼京官
的刘金国，比普通模范人物多一份道义承
载。而我们的道德建设要跟上经济发展，尤
其需要各级官员，特别是高层级的人民公
仆，在道德建设上扛旗，文明创建上领衔。

——《长江日报》

应试教育不变“跨
市补课”无解

1日，沈阳一中学400余名初三学生，分
乘10辆大巴赶赴鞍山补课。此事曝光后，
省教育厅要求彻查，沈阳市教育局称将严肃
处理。有关部门可以制止并严肃处理一次
跨市补课，但追求升学率的冲动，恐怕谁都
没有办法将其熄灭。补课可以取消，压在学
校、老师和学生身上的竞争压力依旧是客观
存在的；有组织的集体补课相对容易监管，
分散的补课，学生每天熬夜的“苦读”等却不
是监管能管得了的。严肃处理、拿下校长，
不是什么难事；然而，情况会有根本性改变
吗？不管是为了收费还是分数，跨市补课以
及学校和社会上各类的补课，根子都在“应
试教育”上，这个问题无解，“补课”问题便不
可能有解。

——《广州日报》

“和谐家庭”不是评
出来的

已陪伴全国人民半个多世纪的“五好家
庭”,在北京市更名为“和谐家庭”。记者从北
京市妇联获悉,“北京市和谐家庭指标体系”
已制定完成,会上网、藏书量300册以上、常
旅游聚餐等成为新的评选指标,对于这些新
标准,网友认为与家庭是否和谐无关。家庭
是社会的细胞,只有家庭和谐幸福,社会才能
和谐稳定。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当下,“五好家
庭”更名为“和谐家庭”,体现了与时俱进。不
过,“和谐家庭”的盛名之下,这项评选本身却
显得不那么“和谐”。诚然,五好家庭评选在
计划经济时代发挥了重要作用,起到了引领
社会风气的价值导向。不过,时代不同了,随
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今天的价值更加多
元化,家庭构成更加多样化,很难用一个标准
去衡量。

——《大众日报》

这两天，龙年年味正浓，
“成都民间第一打假人”黄勇在
重庆市万州区法院的遭遇引起
热议。黄勇等奔赴各地取证

300 余家电视台的虚假药品广告，并购买了药
品，然后向当地有关部门举报。自始至终，黄
勇等人都以消费者名义进行维权，并不越过法
律的雷池半步。当电视台被查处后，分别以赔
偿名义赔付黄勇等人七八千元钱，共计240多
万元。

这本来是件好事，拍手称快，社会影响不
错。但是黄勇成了被告，涉嫌敲诈电视台，成

了刑事犯罪。一二审结果表明，黄勇不但面临
牢狱之灾，而且竟然还要他退还电视台费用，
据说已经退回二三十万。如果案件终审就这
样了，那么这就意味着电视台可以更加肆无忌
惮播放虚假广告，置百姓生命和利益于不顾。
而且，当地工商部门涉嫌的渎职之罪也堂而皇
之抹得一干二净。显然，这并不是我们期待
的，更不是我们可以容忍的。

名正言顺的维权，竟然被抓被判，真的让
法治蒙羞。有可能黄勇看错了靶子，电视台岂
可容忍那七八千元赔付带来的“耻辱”？但黄
勇的遭遇实在发人深省。在举国维权队伍中，

会不会又添一个黄勇？这是令人揪心的事
情。报道说，黄勇的辩护律师不仅将涉案电视
台所在地的工商、广电、公安、药监部门控告
了，并要求检察机关追究这些部门对虚假广告
的监管渎职责任，还将卷入案件中的300多家
电视台，以涉嫌虚假广告罪为由，举报到国家
公安部，要求追究其刑事责任。不用说，这些
控告举报的查处结果如何，公众恐怕比“黄勇
案”有着更大的关注度。

因为，黄勇的遭遇，就是我们的遭遇。如
果我们要学维权，不妨就再来“围观”黄勇案，
看看法治进程中我们都学会了什么。

让“黄勇案”为我们上堂维权课
□朱永杰（郑州）

百姓说法

《中国经济周刊》近日刊
出报道，有财政部官员称三
公花钱并非越少越好。为什
么会这样说，读完报道，也没
看出个所以然来。

自然，凡事不可走极端，不管怎么说，就三公
而言，“越少越好”不仅不切实际，不符合国情，同
样也说不通。因为依“越少越好”的观点推理，三
公一分钱不花最好。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不说公
仆们不可能答应，本人也觉得有点“过分”。

所谓三公，即公费招待、公车消费、公费出
国。在现代社会，不仅此“三公”都是必不可少
的，即不可能没有公费招待，不可能没有公车
消费，也不可能绝对限制公费出国，而且也不
能一概而论地认为“越少越好”。

从大道理上讲，官员是人民的公仆。而在
现实生活中，任何主人要仆人办事，都是有前提

的，即办事必备的条件。官员是人不是神，同普
通人一样，“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钱也是办
不成有些事的。即使权力可以转化为资本转化
为金钱，也很少有仆人愿意拿自己的那些“权
力”去无偿地为主人“转化”。所以我们看到一
旦权力异化，转化为资本，转化为金钱，往往都
进了个人腰包。因此，如果不让公仆即官员花
钱去“办事”，是说不通的，或者更坏。

一般而言，要办事，就要花钱，办小事花小
钱，办大事花大钱，这都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认
为三公越少越好，那么有些公仆说不定就可以
找借口：干脆不做事了。所以说，该花的钱还是
要花，甚至需要花大钱的地方还不能花小钱，因
为该花钱的地方不花，或该花大钱的地方花了
小钱，说不定就会出大事，比如一些“豆腐渣”工
程之类，其实就是该花大钱的地方花了小钱，而
凡是这种事情，往往又都是因为有不称职的“公

仆”其中捣鬼，事实上纳税人的钱并没少花。
现在的问题，一是透明度，即一个地区一

个单位，三公到底花了多少钱；二是这些钱具
体都花在了哪里，办了哪些事。如果所花钱的
数字是透明的，主人又觉得公仆们所做的事与
所花的钱大体相当，至少没有“冒大一尺”，主
人们也就不会有什么意见。

主人们担心的就是有些不该花钱的地方
也花了钱，该花小钱的地方却花了大钱。若是
再套三公做比喻：不该公费招待的，却用公费
招待了；只需一般酒肉招待就够格了的，却非
要上鱼翅、大虾、五粮液、茅台。依此类推，不
该配置公车的配置了公车，不该公费出国的也
用公费出国，如此等等，这才是人们紧盯三公
消费的主要原因。不懂这一点，也就误解了主
人们的一片公心，三公消费也就只能成为人们
饭后茶余的谈资。

解读“三公非越少越好”
□晚报评论员 闵良臣

时事短评

莫让社会底层行善者孤单
武汉环卫工许服英清扫路面时发现一个手

提包，里面装有3300元现金等物品。她沿路寻
找失主，先后有十余人围观冒领，甚至有男子还
伸手过来试图翻袋子。许服英担心被抢联系到
了城管局，最终在城管局的帮助下，联系到了手
提包的正宗失主。 （2月6 日《武汉晚报》）

一个遗失的手提包，居然能让十多人现出
人性丑恶的一面，当今社会因为过度拜金而导
致道德良心之沦落由此可见一斑。令人欣慰的
是，在这个社会的底层，还有这么一群人，仍苦苦
地坚守着社会道德的底线，他们助人为乐，却不
求回报。虽然他们弘扬道德的声音非常微弱，却
可能是这个社会美德回归的火种。就像许服英，
其丈夫在纸坊打工，孩子还在读高三。3300元
相当于许服英3个月的工资收入，但许服英说：

“别说3300元，就是33000元，我也不会拿！”

笔者在百度搜索了一番，发现近年来清洁
工、打工者等经济困难群体拾金不昧之事不少。
这个群体，每天都默默无闻地做着大量善事，他
们才是社会道德主要的践行者和捍卫者，保护他
们的美德，才能保护整个社会的道德根基。

其实，要让道德之光普照亦非难事。人性
本善，无论贵贱。对于任何人来说，只要有心行
善，十分简单。在这个利益竞争纷繁复杂的年
代，要想切实有效地弘扬美德，请从保护社会底
层的美德开始吧，让他们不再因行善而感到孤
单。 梁古芒

取消公费医疗只是公平的第一步
近日，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副巡视员张大发

透露，2013年，33万中央单位公务员将纳入城
镇职工医保。此前，北京市市级公费医疗人员
并入职工医保的改革工作已于2012年1月1

日启动。至此，内地31个省份(直辖市)中，已有
24个省份(直辖市)全面取消公费医疗，比例达
80%。（《中国经济网》）

在社会各界多年的呼吁下，取消公费医疗
的改革终于接近尾声。虽然政府为此付出了巨
大代价，但总算没有白费劲。取消公费医疗，在
推进社会公平上跨出了重要一步，具有重要的
意义。但是，在取消公务员的超国民待遇的道
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改革还需继续和深入。

公务员从本质而言是人民的公仆，是由纳
税人的钱财供养的公职人员。推进社会保障的
公平、均等和普惠，让每个公民都沐浴在社会保
障的阳光之下，是理性政府的必然追求，也是实
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客观需要。大部分国家都执
行统一的社会保险制度，而没有为某一特殊群
体制定单独的规定。退休金双轨制是我国计划
经济时代向市场经济转型期的特殊产物，如今
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取消退休双
轨制，消除公务员与普通群众社保差别，建立一
个全国统一的社保体系，让广大群众享受公正
公平的阳光，应当成为取消公务员超国民待遇
下步要达到的重要目标。我们期待这一天早日
到来！ 陈英凤


